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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到东西物归原主，
却以获得报酬为条件，太不
合理了。”市民赵先生说，自
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沿袭下
来拾金不昧的光荣传统，济
宁市公交公司的这种强制
索要“感谢费”的做法非常
不合理。“即使是拿出钱来
感谢，也应该是在失主主动
要求的情况下，强迫收费有
损自身形象。”市民杨先生

认为，奖励公司拾金不昧的
做法值得肯定，但完全可以
用内部资金，要求失主交钱
给司机发奖金的做法不值
得提倡。

“济宁市公交公司鼓
励司机拾金不昧的做法值
得褒奖，但强制收取5元钱
不合理。”曲阜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唐爱民
说，从表面看，区区5元钱

不算什么，但却让失主感
觉到一种金钱关系。“公交
公司的这一做法于情于理
都 不 合 适 ，有 损 自 身 形
象。”唐爱民表示，近年来，
社会上存在一种物化的衡
量方式，一些人将民族美
德、优良传统抛之脑后，眼
中只有利益，这是非常不
值得提倡的。

本报记者 姬生辉

路不拾遗、拾金不昧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
美德由来已久，一直在被推
崇和颂扬。我们相信，济宁
市公交公司出台这一措施
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通
过奖金的刺激，在企业内发
扬传统美德。

济宁市公交公司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司机们
捡拾上交的财物，小到一

串钥匙，大到一部手机，公
交司机们都会积极上交，
为此公司内部会特别支出
一笔资金，用于奖励司机
们拾金不昧的做法。

“领回丢失的公交卡
需要交5块钱，这是公司原
来的规定，一直延续了下
来。”济宁市公交公司承诺
办一工作人员解释，这主
要是针对乘客挂失后的公
交卡，司机在驾车时发现

挂失的卡后便强制收回，
并上交到IC卡服务中心，
再由工作人员交给失主。

“让失主缴纳5元钱，主要
是为了奖励司机，鼓励拾
金不昧。”该工作人员说，
与花费 3 0元补办新卡相
比，缴纳5元钱领回公交卡
实惠了很多。考虑到市民
对此有异议，目前公司领
导已经研究决定，取消了
这一规定。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
(记者 姬生辉 ) 市民刘
女士孩子的公交卡丢失，
被公交司机捡到后交回公
交公司。当她前去领回公
交卡时，却被告知必须要
缴纳5元钱的费用，用于奖
励司机。刘女士不解，拾金
不昧是自古传承来的光荣
传统，她认为公交公司强
制收取“感谢费”的做法欠
妥。济宁市公交公司回应，
因考虑到市民的感受，目
前已将该规定废除。

10月17日，市民刘女
士的孩子在乘坐6路公交
车上学时将公交卡丢失。
为防止卡内费用被盗用，
18日一早，刘女士便赶到
济宁市公交公司IC卡服务
中心办理了挂失手续。21

日上午，当刘女士再次前
去补办公交卡时，服务人
员告知，公交卡被公交司
机捡到后上交，现在就可
以领回，无需再办新卡。

“当时很感谢人家，但
听了后面一句话心里凉了
半截。”刘女士告诉记者，
服务人员说要拿回卡需要
缴纳5元钱，用于奖励捡卡
上交的司机。如不缴纳这5
元钱，她只能再花30元补
办新卡。无奈之下，刘女士
只得交了5元钱，将原来的
公交卡领回。

“拾金不昧是自古以
来的优良传统，公交公司
强制收费的做法太武断
了。”刘女士说，前段时间
她捡到了一万元现金，费
尽周折找到失主，并谢绝

了1000元钱的报酬。相比
起来，济宁公交公司捡到
公交卡后却强迫失主交钱
的做法，让拾金不昧变了
味。“公交司机确实值得褒
奖，公交公司完全可以用
内部资金奖励，为啥要强
迫失主支付？再说了，即使
是拿现金感谢捡到卡的司
机，也要先征得失主的同
意。”

29日上午10点30分，记
者在济宁市公交公司的IC
卡服务中心看到，不断有市
民前来办理续缴卡费、挂失
等业务。在补办挂失窗口，
当记者询问领取捡到的公
交卡是否需要交纳5元钱
时，一名工作人员证实公司
过去确实存在这一规定，但
目前已经停止收费。

公交公司>>

多年前的规定，目前已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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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蒋德军 黄欣欣) 没有驾
驶证，竟赶开着假牌车上
路。25日，邹城一男子被交
警查获，得到了罚款3000
元，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25日，邹城市交警大
队在辖区开展涉牌涉证统
一行动，仅一个上午就查
获了 3 0余辆涉牌涉证车
辆，其中包括不按规定安
装号牌、遮挡号牌、套牌、
假牌等多种违法行为，其
中一名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悬挂假牌车的司
机，得到了当天的最高处
罚纪录。

据邹城市中银岗的执
勤交警介绍，他们当时接
到指挥中心的指令，在国
际饭店路口沿太平路自西
向 东 行 驶 、牌 号 为 鲁
HJV515的橘红色轿车是
假牌车。当时恰好东西方
向为红灯，该车前面有一
辆轿车正在等红灯，民警
立即上前要求其出示驾驶
证及行车证，对方仅能提
供行车证，且行车证车型

与车辆相符、号牌不符。民
警立即将车暂扣，并将驾
驶人万某带至大队办案中
心进行处理。

通过登录济宁交警支
队办公系统查询，万某并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为
无证驾驶；号牌鲁HJV515
不存在，为伪造变造的机
动车号牌。最终万某因无
证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
变造的机动车号牌，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两罪并
罚，被处以罚款3000元、行
政拘留20天的处罚。

▲济宁市公交公司
IC卡服务中心。

市民正在排队办
理补卡、挂失业务。
本报记者 姬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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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驾驶假牌车 罚3000元拘留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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